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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4 

自衛消防編組訓練計畫提報表 

受文者  

主  旨 提報自衛消防編組訓練計畫（如附件）。 

提報人 管理權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 

實施者 防火管理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 

場 

所 

名  稱  電話  

地  址  

訓 

練 

日  期  

內  容 □滅火訓練   □通報訓練   □避難引導訓練   □綜合演練 

種  類 □白天人員之訓練    □夜間人員之訓練   □全體人員之訓練 

參加人數       人 前次訓練日期 民國   年   月   日 

派員指導 □要  □不要 消防車支援 □需要     輛    □不要 

其  他  

1.依消防法施行細則第十五條第五項之規定辦理，並應於實際訓練日期十日前，提報消防機關，消防機關

於該場所實際進行訓練時，應派員前往查察，以確認業已報請消防機關核備之消防防護計畫，是否依規

劃日期進行。 

2.為落實滅火、通報及避難訓練之實施，應結合自衛消防編組進行，故應製定自衛消防編組訓練計畫，由

消防機關提供必要之指導。 

綜
合
意
見
（
消
防
機
關
填
寫
） 

 


